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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

首創置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公佈，本公司早前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二日刊發之
公佈及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五日刊發之通函所披露有關發行A股之建議不獲接納。

本公佈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之規定而作出。

本公司董事（「董事」）公佈，本公司獲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證監」）口頭通知，表示
本公司早前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二日刊發之公佈及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五日刊發之通函所
披露有關發行A股之建議不獲接納。

董事相信，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之業務營運不會因發行A股建議不獲接納而受影
響，而本集團現時之財政狀況相當穩健，且有足夠財務資源應付業務發展所需。謹請參閱本
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就重大、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而刊發之公佈，當中載有本公司就
項目融資所披露資料。本公司將於適當時機繼續申請批准發行A股之建議。倘發行A股建議
有任何進展，本公司會另行公佈。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劉曉光先生（主席）、唐軍先生、何光先生、潘沛先生與
王正斌先生、非執行董事朱敏女士與麥建裕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吳毓璘先生、鄺啟成先生、
柯建民先生與俞興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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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北京，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